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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楊惠娟

電話：06-2991111#8320

傳真：06-2982610

電子信箱：helenyang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0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0209508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掃描檔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作業要點(09508

42A00_ATTCH1.tiff、0950842A00_ATTCH3.docx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

補發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

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20142796B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

布令影本(含附件)1份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10月21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20142796C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配合教育部組織改造，教育部原辦理教師資證書補發作

業之中部辦公室改制為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，原辦理相關教

師證書遺失、變更姓名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）等事項，移由

102年1月1日成立之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辦理，合先敘

明。

三、為利執行前開事項業務，教育部102年度起委請國立臺灣

師範大學（以下簡稱承辦學校）協助建置「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」（以下簡稱服務系

統，網址：certificate.moe.gov.tw）及統一受理高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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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發證審查服務(包括：加科登

記、另一類科教師、教師證書遺失補發等)。

四、貴校如有教師申請教師證書補發時，請確實依旨揭要點規

定備妥相關申請表件辦理；另每年4月至8月為教育部發給

教師證書高峰期，請提醒申請人避開此時段之申請作業。

五、至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(市)政府發給之教師證書者，

其教師證書遺失、變更姓名等，仍由原發證單位逕行辦理

補發事宜。

六、案內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

aw.moe.gov.tw/index.aspx）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

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、本局特幼教育科 2013-10-29
16:47:04


